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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调整地块范围
9.2公顷

大岭-西桠-江尾头片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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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72平方公里

火炬开发区管委会

中山站
拟调整地块

大岭-西桠-江尾头片区
（1517单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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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
后

C-21
0806

01
医院
用地

1818 2.5 —— —— 30% 35% —— 50m 70% 40% ≥45% 40% ≥55% —— —— ——

火炬区医院用地。
建筑限高落实《中
山市中心城区景观
通廊规划》的管控

要求。
地块河涌退让距离
按照16米控制。

C-22
0806

01
医院
用地

2020 2.5 —— —— 30% 35% —— —— 70% 40% ≥45% 40% ≥55% —— —— ——

火炬区医院用地。
建筑限高落实《中
山市中心城区景观
通廊规划》的管控

要求。
建筑物、构筑物与
石油管道线路和管
道附属设施的距离
应当符合国家技术
规范的强制性要求。

C-25
0806

01
医院
用地

88114 2.5 —— —— 30% 35% ——

《中山市中心城区
景观通廊规划》划
定的景观通廊范围：

50米；
其余范围：100米，
其中门诊、急诊、
住院等功能须设置
在80米以下。

70% 40% ≥45% 40% ≥55%

综合医院
（火炬区医
院）

用地面积8.8
公顷

——

火炬区医院用地。
建筑限高落实《中
山市中心城区景观
通廊规划》的管控

要求。
新建建筑需落实
《中山市绿色建筑
发展专项规划》相

关要求。
政府投资单体建筑
面积大于（含）

3000 平方米的新建
建筑应采用装配式

建筑。
地块东侧河涌退让
距离按照20米控制，
北侧河涌退让距离
按照16米控制。

公共厕所
建筑面积60-

80㎡

10KV开关房
建筑面积≥40

㎡

现状通信设
备房

附设式
建筑面积20-

30㎡

项目名称：中山市中山港街道大岭—西桠—江尾头片区（1517单元）
07街区火炬开发区人民医院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（2023）
公示时间：2023年7月19日
公示方式：网站、现场、媒体等
组织编制单位地址、邮编、传真：中山市兴中路2号
反馈电子邮箱：zshjgwb@163.com
反馈日期：自公示之日起30天内

区域位置：拟调整地块为中山火炬开发区人民医院地块，位于中山火炬开发区大岭-西桠-江尾头
片区（1517单元）东北部，拟通过规划局部调整满足医院扩建工程需求。拟调整地块北临逸仙
路，东临小隐涌，距火炬开发区管委会约3.6km。

2023年7月19日
中山市自然资源局

中山市中山港街道大岭—西桠—江尾头片区（1517单元）07街区
火炬开发区人民医院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（2023） 批后公示

地块范围：拟调整地块总用地面积9.2公顷，属于中山火炬开发区大岭-西桠-江尾头片区
（1517单元）。拟调整地块北侧为逸仙路，东临小隐涌，南侧为中山火炬开发区敬老院
及新信驾校，西侧为江尾头村。


